[bookmark: _GoBack]晋安区卫生健康局行政处罚案件（2023年1月3日）

	序号
	当事人
	违法行为
	处罚依据
	行政处罚
决定书文号
	行政处罚
内容
	行政处罚决定
下达日期
	备注

	1
	伊琳
	非医师行医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》第五十九条
	榕晋卫医罚〔2023〕001号
	1、警告；2、责令其停止非法执业活动；3、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柒仟陆佰元整；4、没收药品、医疗器械；5、罚款人民币贰万伍仟元整
	2023年1月3日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

